
雲林縣西螺鎮公墓公園化墓園曁納骨塔使用管

理自治條例第十六條之二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六條之二類夫妻櫃

類，係指第一位往生者

須為本鎮鎮民，將配偶

及一、二等血親骨骸罐

或骨灰罐放在一起的期

待用詞。 

一、在西螺鎮各公墓納

骨塔已有寄存骨罐

者，得選購其兩旁

之一專案櫃位(有上

開需求者)，先向該

公墓管理員提出，

應檢具訂位單、申

請人身分證、入塔

者之個人戶籍謄本

向鎮公所申辦。 

二、申請人應於申請許

可後五日內繳納使

用管理費(視同為本

鎮籍收費)，逾期未

繳納者，許可處分

失其效力。繳納規

費後應於十五年內

存放骨骸罐或骨灰

罐，逾期未存放

者，本所廢止其許

可處分，已繳規費

應收手續費新台幣

一千元後無息退

還。 

第十六條之二類夫妻櫃

類，係指第一位往生者

須為本鎮鎮民，將不同

居住地之配偶骨骸放在

一起的期待用詞。 

一、在九隆納骨塔已有

寄存骨罐者，得選

購其兩旁之一專案

櫃位(有上開需求

者)，先向該公墓管

理員提出，應檢具

訂位單、申請人身

分證、入塔者之個

人戶籍謄本向鎮公

所申辦。 

二、申請人應於申請許

可後五日內繳納使

用管理費(視同為本

鎮籍收費)，逾期未

繳納者，許可處分

失其效力。繳納規

費後應於十五年內

存放骨骸，逾期未

存放者，本所廢止

其許可處分，已繳

規費應收手續費新

台幣一千元後無息

退還。 

第十六條之二第一項定

義擴大解釋及適用範

圍。 

第十六條之二第一項第

一款擴大範圍。 

第十六條之二第一項第

二款名詞定義明確。 

 

 

 

 

 

 

 

 

 

 

 

 

 

 

 

 

 


